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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线”专项行动。要充分认识做好“双节”期间交通运输安全

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

责”要求，压实部门监管责任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。加强安全生产监管，推进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，强化“两

客一危”车辆、“四类重点船舶”、重点水域、公共汽（电）车、

城市轨道交通运营、农村客运、重点桥隧、客运枢纽场站、港

口客运和危险货物作业、工程建设、大件货物运输等重点领域

安全监管；严肃查处超员、超载、超速、非法载客、疲劳驾驶、

客车违规异地经营、擅自脱离动态监控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，

严禁有严重交通违章记录或发生过较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的

驾驶员参加春运；严禁安全技术状况不达标、逾期未检车辆投

入春运，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；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

统计分析，落实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事故“日报告”、春运

期间事故“周报告”工作。

三、扎实做好春运和节假日城市交通运行保障工作，保障

群众安全便捷满意出行

2022 年春运从 1 月 17 日开始至 2 月 25 日结束，共计 40

天。要严格落实交通运输疫情防控要求，按照引导错峰出行、

降低旅途风险、加强人员防护的原则，组织做好春运工作。各

相关部门、单位要细化落实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消毒通

风、体温检测、佩戴口罩、客座率控制、乘客信息登记等措施，










